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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91� � �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5-035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高新开发区建安路德的工业园A栋公司二楼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龙发先生

（五）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六）合法、有效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菲菱科思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人） 1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571,47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777

（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股东人数（人） 4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0,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33

（三）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现场表决 14 44,571,470 64.2777

网络投票 47 820,500 1.1833

总 计 61 45,391,970 65.4610

（四）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简称“中小股

东” ）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现场表决 7 5,131,520 7.4003

网络投票 47 820,500 1.1833

总 计 54 5,952,020 8.5836

说明：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现场会议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现场会议2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1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9,680 99.9729 11,090 0.0244 1,200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

普通股 45,379,680 99.9729 11,090 0.0244 1,200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9,680 99.9729 11,090 0.0244 1,200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9,680 99.9729 11,090 0.0244 1,200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9,480 99.9725 11,090 0.0244 1,400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9,480 99.9725 12,290 0.0271 200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的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5,680 99.9641 12,290 0.0271 4,000 0.0088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80,480 99.9747 11,290 0.0249 200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80,480 99.9747 11,290 0.0249 200 0.0004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80,480 99.9747 10,090 0.0222 1,400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80,680 99.9751 10,090 0.0222 1,200 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7,680 99.9685 12,890 0.0284 1,400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

（股）

所占比例（%）

普通股 45,377,180 99.9674 13,390 0.0295 1,400 0.0031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说明:上述表格中的“所占比例”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股）

所占比例

（%）

1.00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全文〉 及其摘要的议

案》

5,939,730 99.7935 11,090 0.1863 1,200 0.0202

2.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5,939,730 99.7935 11,090 0.1863 1,200 0.0202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5,939,730 99.7935 11,090 0.1863 1,200 0.0202

4.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5,939,730 99.7935 11,090 0.1863 1,200 0.0202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5,939,530 99.7902 11,090 0.1863 1,400 0.0235

6.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5,939,530 99.7902 12,290 0.2065 200 0.0034

7.00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5,935,730 99.7263 12,290 0.2065 4,000 0.0672

8.00

《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5,940,530 99.8070 11,290 0.1897 200 0.0034

9.00

《关于制订〈深圳市菲菱科思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5,940,530 99.8070 11,290 0.1897 200 0.0034

10.00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5,940,530 99.8070 10,090 0.1695 1,400 0.0235

11.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5,940,730 99.8103 10,090 0.1695 1,200 0.0202

12.00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和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5,937,730 99.7599 12,890 0.2166 1,400 0.0235

13.00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的议案》

5,937,230 99.7515 13,390 0.2250 1,400 0.0235

说明：上述表格中的“所占比例”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郭子威、周雨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5-3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通知于2025年5月16

日（星期五）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以非现场的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7人，出席会

议的监事7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监事7人：甄文庆先生、张连凯先生、程前女士、章旭女士、李格女士、蒋磊女士、马景

亚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616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在其对应的限售期内的公司层面业绩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满足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616名激励对象共计3,

388.1052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表决情况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25年5月2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编号

2025-36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5-37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通知于2025年5月

16日（星期五）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以非现场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出席

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9人：杨东升先生、孙雷先生、陆川先生、邵丹蕾女士、夏泳泳先生、田宇先生、

耿成轩女士、况世道先生、杨林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1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88.1052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9%。 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陆川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2025年5月2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编号

2025-36的公告。

（二）关于向江苏睿控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加大对超高压大功率电驱动系统的投资布局，快速抢占工程机械新能源市场机遇，公司拟向合资公司江苏睿

控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睿控” ）增资11,000万元人民币。

江苏睿控为公司与常州易控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易控” ）、徐州和润企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徐州和润” ）成立的合资公司，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600万元，持股45%。 各股东拟按照评估值

合计向江苏睿控增资12,000万元，其中徐工机械增资11,000万元，常州易控增资1,000万元，徐州和润增资0万元。

以202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江苏睿控实缴注册资本6,000万元，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027.63万元，

对应每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为1.004605元，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的江苏睿控注册资本增加至14,549.58万元，公司持

有的江苏睿控股权比例增加至72.95%。

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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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16人，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88.1052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9%。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尚需在相关部门办理解除限售手续，在手续办理完成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

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议案事项

已获得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二）2023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复的公告》，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徐工机械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3年4月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及《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2023年3月24日至2023年4月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

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

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四）2023年4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

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

（五）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首次授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3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八）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查，认

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1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88.1052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9%。 具体如

下：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有关规定，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1/3。

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为2023年5月23日，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将于2025

年5月22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成就的说明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及1,61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

计划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并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本次未获准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一）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2,000人，2023年3月24日至2023年4月2日，经公司内部

公示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1,756人；此后24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或因离职等原因失去激励

资格，董事会对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拟向上述激励对象授予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将调整至预留部分。经调整，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1,732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109,890,360股调整为109,219,000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271,300股调整为8,942,660股，限制性

股票授予总量不变。

（二）2023年5月5日，根据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73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09,219,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09元/股。

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后，在后续资金缴纳过程中，原激励对象中1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共计4万股， 故公司向1,73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了109,179,000股限制性股

票。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

（三）2024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及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将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皆调整为2.76元/股。

此外，鉴于首次授予的48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首次授予的17名激励对象违

反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12名激励对象不受个人控制的岗位调动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

对象因其他原因身故，公司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93.51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

分回购注销545.1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回购注销48.41万股。

（四）从前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至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原激励对象中，有3名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因公司原因被动离职，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违反相关规定，1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2

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7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评结果不合格， 公司需回购注销上述

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63.4067万股，其中首次授予187.3667万股、预留授予76.04

万股。

综上，合计1,616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88.1052万股。

除以上变化及事项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16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3,388.1052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9%。 可解除限售得名单及数量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已获授限制性股票总

量的比例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陆川 董事、总裁 110 36.6667 1/3 73.3333

孙建忠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王庆祝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刘建森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宋之克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蒋明忠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孟 文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单增海 副总裁 70 23.3333 1/3 46.6667

于红雨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70 23.3333 1/3 46.6667

费广胜 董事会秘书 70 23.3333 1/3 46.6667

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共计1,606人）

9,424.30 3,141.4388 1/3 6,282.8612

合计 10,164.30 3,388.1052 1/3 6,776.1948

注：1.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因需回购注销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未纳入上表统计范围内。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16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88.1052万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29%。本次拟解除限售的1,616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合规，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为上述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并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616名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等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

形，在其对应的限售期内的公司层面业绩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满足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616名激励对象共计3,

388.1052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的解除限售条件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可以对相应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公司需按《管理办法》《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徐工机械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尚需按照《激励

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应后

续手续。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决议；

（三）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四）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徐工机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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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科旺路66号1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7人， 代表股份76,630,7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的

48.78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2

，代表股份70,191,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47%。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6,439,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9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3人， 代表股份6,439,1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3

，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113人，代表股份6,439,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92%。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为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18%；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2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2,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61%；反对2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851%；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18%；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2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2,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61%；反对2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851%；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18%；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2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2,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61%；反对2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851%；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3,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18%；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2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2,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61%；反对24,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851%；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0,7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479%；反对2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63%；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99,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3795%；反对27,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4317%；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6、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95,2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3189％；反对2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4550％；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22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95,2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9％；反对29,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0％；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261％。

回避表决情况：股东王兆春先生、成君先生、付林先生、陈均先生因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 前述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数为70,191,617股。

7、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40,4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8822％；反对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988％；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48,8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8.5983％；反对75,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1756％；弃权14,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261％。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2,2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498；反对2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0.0343%；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0,6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028%；反对26,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408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593,7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9517%；反对24,85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数的0.0324%；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01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402,1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99.4253%；反对24,

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3859%；弃权12,1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188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唐永生律师、欧阳婧娴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1

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放弃股东大会表决权，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2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包括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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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Rong� Yang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因个人原因，Rong� Yang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高级副总裁职务。

Rong� Yang先生自2025年5月16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职务。

董事会对Rong� Yang先生任职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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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A股股东适用）

● 拟出席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H股股东的参会事项，请参见2025年5月

20日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 以及本公司网站（https://www.

fosunpharma.com）发布的有关股东周年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的通告、通函、代表委任表格等文件。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

下合称“本次股东会”或“本次会议” ）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A股股东投票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4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虹许路358号上海天禧嘉福璞缇客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4日

至2025年6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本集团2024年年度报告 √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关于本公司2025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

6 关于2024年本公司董事考核结果和报酬的议案 √

7 关于2025年本公司董事考核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的议案 √

9 关于本公司新增申请授信总额的议案 √

10 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所持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的议案 √

11 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2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5 关于制定《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 √

16 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

1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增发本公司A股及/或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8 关于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9 关于回购本公司A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2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7）人

21.01 选举陈玉卿先生为执行董事 √

21.02 选举关晓晖女士为执行董事 √

21.03 选举文德镛先生为执行董事 √

21.04 选举王可心先生为执行董事 √

21.05 选举陈启宇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

21.06 选举潘东辉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

21.07 选举吴以芳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

22.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4）人

22.01 选举王全弟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22.02 选举余梓山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22.03 选举杨玉成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22.04 选举Chen�Penghui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

注1：上述议案中的“本公司” 即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同。

注2：上述议案中的“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注3：本次股东会将听取独立非执行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至7、议案9至10、议案15、议案17至19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及/或第九届监事会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公告。

议案8、16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公告。

议案11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3月26日、2025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

//www.sse.com.cn）的公告。

议案12至14、议案20至22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及/或第九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6、17、18、19、20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5、16、17、18、19、21、2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7

议案6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姓名：吴以芳先生、王可心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及其他与本议案存在利

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如有）。

议案7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姓名：陈玉卿先生、关晓晖女士、文德镛先生、王可心先生、吴以芳先生及其他与本

议案存在利害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如有）。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2 关于回购本公司A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A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2 关于回购本公司A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H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A股股东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https://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持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的投票

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1。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公司股东

1、本公司A股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本公

司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96 复星医药 2025/6/18

2、本公司H股股东

详见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刊载的本公司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通告及通函。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登记办法

1、A股股东线上预约：

A股个人股东： 请提前准备参会预约材料， 并于2025年6月20日9:00至16:00期间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成参会预

约。 参会预约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的代理人登记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

印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可参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

A股法人股东： 请于 2025年 6月 20日下午 16:00前将相关参会预约材料发送至本公司指定邮箱

（ir@fosunpharma.com）进行参会预约。 参会预约材料包括：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可参见附件2）和出席人身份证。

进行参会预约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一并提交与本次会议有关的问题（如有），本公司将于本次会议中就

股东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现场参会登记

无论是否已完成线上预约，如拟出席本次股东会：

（1）A股个人股东或其代理人应于2025年6月24日 （周二） 中午13:00-13:30期间持A股个人股东签到材料

（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个人股东的代理人签到材料（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委托人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现场参会登记。

（2）A股法人股东的代理人应于2025年6月24日（周二）中午13:00-13:30期间持A股法人股东签到材料（股

东账户卡或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境外法人股东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在会议现场办理现场参会登记。

A股股东的代理人参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可参见附件2。

（二）H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H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详见本公司2025年5月20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刊载的本公司股东周年大会、H股类别股东会通告及通函。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289号A座9楼

邮编：200233

电话：021-33987870

传真：021-33987871

邮箱：ir@fosunpharma.com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1：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2：授权委托书（A股股东适用）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即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下同）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选举分为2个议案组

分别进行编号。 股东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1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

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7位，董事候选人有7位，则该股

东对于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选举议案组，拥有7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各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议案组的选举票数

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该议案组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

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

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

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A股股东适用）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本单位（或本人）（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议案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本集团2024年年度报告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本公司2025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6 关于2024年本公司董事考核结果和报酬的议案

7 关于2025年本公司董事考核方案的议案

8 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委托贷款/借款额度的议案

9 关于本公司新增申请授信总额的议案

10 关于授权管理层处置所持境内外上市公司股份的议案

11 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15 关于制定《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

16 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1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增发本公司A股及/或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8 关于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9 关于回购本公司A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票投票数

2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1.01 选举陈玉卿先生为执行董事

21.02 选举关晓晖女士为执行董事

21.03 选举文德镛先生为执行董事

21.04 选举王可心先生为执行董事

21.05 选举陈启宇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21.06 选举潘东辉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21.07 选举吴以芳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22.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2.01 选举王全弟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22.02 选举余梓山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22.03 选举杨玉成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22.04 选举Chen�Penghui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议案

序号 非累积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回购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 关于回购本公司A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写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全名。

2、请填写登记于股东名下的A股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股份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贵股东名下登记的所

有本公司A股股份。

3、凡有权出席股东会及在会上投票的A股股东，均可授权委托代理人。

4、注意：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请在“赞成” 栏内加上“?”号。 如欲投票反对任何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加

上“?” 号。如欲就任何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加上“?” 号。 投弃权票，在计算该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计入

本次会议上表决赞成或反对的票数，但将计入有表决的股份总数。 如欲就与本授权委托书有关的部分A股股份数目

作出投票，请在有关栏内注明所投票之正确A股股份数目以代替“?” 号。 在相关栏内加上“?” 号表示本表格所代表

的所有A股股份的投票权均将按此方式表决。 如未有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有权自行酌情投票。

5、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A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须

另行加盖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人士）亲笔签署。

6、敬请注意：股东会就选举董事进行表决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会选举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据此，本次股东会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采取累积投票

方式，且根据本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对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即执行董事及非执行董事，下同）、独立

非执行董事等两类候选人进行分组（分为议案21、22）选举投票。 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应选

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总人数相等的表决权，在参与选举议案投票时，股东既可以把就该项

议案享有的所有投票权集中投给一人、也可以分散投给该项议案下的数人。 在填写“累积投票方式” 时，请按照下述

要求填写表决意愿：

(i)就21、22项议案分别而言，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均享有与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例如：股东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就议案21而言，本次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的董事人数为7位，则该股东就

议案21享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0万股（即100万股×7＝700万股）；就议案22而言，本次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人数为4位，则该股东就议案22享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0万股（即100万股×4＝400万股）。

(ii)请在“赞成票投票数”栏填入股东给予候选人的表决权股份数。 请注意，股东可以对每一位候选人投给与该

股东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 也可以对某位候选人投给该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该项议案应选人数相同

的全部表决权， 或对某几位候选人分别投给该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该项议案应选人数相同的全部或部

分表决权。

例如：股东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则股东就议案21享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0万股。股东可以将700万股中的

每100万股平均投给7位候选人；也可以将700万股全部投给其中一位候选人；或者，将400万股投给候选人甲，将300

万股投给候选人乙或都不给予投票，等等。

(iii)股东对某位候选人集中行使了该股东持有的每一股所代表的与就该项议案应选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后，

对该项议案的其他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即股东投给某项议案中所有候选人的全部表决票数之和不可超

过该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就该项议案拥有的表决权。

(iv)请特别注意，股东对某项议案中若干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该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就该项议案所拥

有的表决权时，该项议案的全部投票无效；股东对某项议案中若干候选人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该股东持有的全

部股份就该议案拥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例如：股东拥有100万股A股股份，则股东对议案21享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0万股：(a)如该股东在其中一位

候选人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票投票数”栏填入“700万股”后，则股东的表决权已经用尽，对其他候选人不再

有表决权，如股东在议案21的其他候选人“赞成票投票数” 栏目填入了股份数（0股除外），则视为股东就议案21的

表决全部无效；或(b)如股东在候选人甲的“累积投票方式” 的“赞成票投票数” 栏填入“300万股” ，在候选人乙的

“累积投票方式” 的“赞成票投票数”栏填入“200万股” ，则该股东上述500万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余200万股

为股东放弃表决权。

(v)当选董事所需要的最低有效表决权数应达到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过半数。 如果一次累积投票未选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则需按照上述规则对不够票数的候选人进行再

次投票选举。

(vi)根据前述第(v)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选举投票时，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

数。


